
询比采购通知函

项目名称：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卫生院不锈钢发光字采购及安装项目
项目类别：服务 货物 工程
项目预算：2万元
采 购 人：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卫生院



日期：2026年3月17日



表1
项 目 概 述
	项目简介
	本项目旨在为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卫生院采购并安装不锈钢发光字，以提升医院的整体形象识别度和夜间导视效果。

	货物要求
	1.在院指定区域安装符合医院VI视觉规范的不锈钢发光字，发光字内容需包含“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健康体检共建中心”标识文字。
2.发光字应采用优质不锈钢材质制作，具备良好的耐候性、抗腐蚀性，确保在户外环境下长期稳定使用；发光部分需选用高亮度、低能耗的LED光源，发光均匀且色彩纯正，同时配备可靠的电源控制系统，保证夜间照明效果及使用安全。
3.安装过程需严格遵守相关施工规范，确保发光字安装牢固、位置精准，与建筑外观协调统一，并负责完成所有相关的线路铺设、调试等工作。
4.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供应商应对安全问题负责，涉及安全问题必须用醒目的标志加以提醒，若发生安全事故由供应商承担所有责任。项目结束后，按采购人要求将现场的垃圾、残余材料运送到指定位置，保证现场环境整洁。
5.质保期不少于一年。

	履行期限
	在合同签订后20天内完成交付。

	付款方式
	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。供应商需提供正式税务发票。

	询比要求
	[bookmark: _GoBack]1.响应要求：请收到询比采购通知的供应商，按照本通知中表2和表3文件制作响应文件，装订成册（1份）并密封，密封口须加盖供应商公章、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，封皮上写明采购项目名称、供应商名称。于2026年3月20日16：00前，送（寄）达钟楼区玉龙南路280号常州大数据产业园2号楼19楼常州市市场资源交易服务中心（平台）1901，联系方式：唐女士-18961201061；
2.成交方式：根据各供应商提供的报价及证明材料等文件，在质量服务相等的情况下，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。若报价相同的，提供增值服务多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。







表2
报价一览表（回执）
项目名称：
报价单位：           
报价单位联系方式：
	货物名称
	品牌
	型号规格
	数量
	单价
	总计

	
	
	
	
	含税（万元）

	1. XXXXX
	
	
	
	
	

	2.
	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	

	合计
	


其他说明：本项目报价为固定总价报价，包括相应货物及服务的提供、人员（包括工资和补贴）、办公场所及设施、保险、劳保、管理、各种税费、利润、税金、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、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，以及为完成该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。一旦成交，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。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委托人）签字：
日期：
表3
报价单位资质及证明材料（回执）

1. 营业执照及相应资质证明材料；
2. 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委托人）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；
3. 提供同类合同业绩的证明材料（如有）；
4. 服务团队和人员工作能力和经验的相关材料；
5. 履约能力和综合实力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

注：所提供的资质文件和证明材料须加盖报价单位公章，未加盖公章的为无效报价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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